2016年腾克镇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

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、命令和国家制定的法令、法规，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，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，并报告执行决议、决定和命令的情况。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他经济保持平衡协调发展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。开展社会主义民-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，保障公民的权利;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;加强社区管理工作，依法管理外来流动人口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，调解民间纠纷，打击违法犯罪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，发展教育、卫生、科技、民政、广播电视、文化、体育事业;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;加强计划生育工作;推进社会保障、社会福利事业和养老保险工作;做好劳动管理、科普、老龄及宗教、侨务等工作。加强镇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，按计划组织、管理镇财政收入和支出，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纪律和政策，做好统计工作。承办旗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　　（二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　　腾克镇由镇党委、政府、人大相关站构成。

　　（三）部门人员构成

　腾克镇总编制人数53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30人，事业编制23人。在职实有人数51人，其中：行政在职28人，事业在职23人。离退休人员37人，遗属人员8人。

　　二、收支预算情况

　　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902.27万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902.27万元.
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02.27万元。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支出306.3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8.80万元。
三、财政拨款预算情况

2016年财政拨款预算数902.27万元，安排情况如下：基本支出902.27万元（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334.33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02.9元，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65.04元）。

三公经费增减情况

    无因公出国经费；公务接待费预算数为0，较上年度0.3万元相比，减少100%，原因为取消了公务接待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为20万元，较上年度的25万元相比，减少20%，原因为压缩公务用车运行支出。

